總務處公告

一、自95年11月1日起全面憑95學年度通行證入校，未辦通行證者，一律憑本校核發之有效證件（教職員證或學生證），在大門口辦理換證入校。

二、95學年度校園可停車區域如下，請各位配合，以維校園安全。自95年11月1日起，違者將依本校「車輛管理要點」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處理。
1、校區道路開放功德碑至香雲居之間道路旁，下坡方向右側單邊停放汽車（大轉彎及消防栓處除外）。其他區域禁停車輛。 
2、雲起樓、雲五館、香雲居地下停車場，為教職員停車區（學生車輛請勿停放）。
3、雲起樓東側（汽車）、雲來集旁（汽機車）、雲五館對面（機車）及海雲館旁（汽機車）為日間部學生停車區。
4、在職專班學生停車區域除第三項之區域外，增加雲起樓地下室停車區（週六、週日）。
5、雲來集地下室貨品卸貨暫停區，除廠商車輛外，禁停汽、機車。
